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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

制方案》等法律和法规相关要求，昆明清缘润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昆明市餐

厨废弃物处理一期技改、二期扩建项目”开展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

查，现将调查情况整理，形成如下报告。 

1 概述 
1、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昆明市餐厨废弃物处理一期技改、二期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昆明清缘润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项目位于昆明东郊，昆明市经开区阿拉街道办事处阿拉社区居委

会，处于东郊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填埋场的南面，地理位置坐标：东经 102°51´38"，

北纬 24°59´08"。 

建设性质：新建 

投资：总投资 10792.63万元。 

联系人：杨海华 

电话：13678753609 

（1）建设单位开展公参调查，调查周围区域为可能受到影响的公众。征求

公众对拟建工程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动员全社会关心环境保护事业，参与环境保

护建设，使公众更全面了解工程建设将对评价区的空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和

社会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2）开展公众参与活动，加强工程建设方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交流，增强环

境污染与治理的透明度，提高工程被公众的接受程度，同时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

意识，维护区域公众的切身利益。 

（3）通过调查结果的统计和分析，了解公众对拟建工程的支持程度及希望

采取的环保措施，减轻工程建设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使工程在规划设计、管

理方面更完善和合理。 

2、项目概况 

昆明市城市餐厨废弃物处理示范项目（一期工程），位于昆明市东郊垃圾填

埋场西南侧空地处，建设单位为昆明清缘润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占地面积

33706.8m2，建筑面积 6227.1m2，生产规模为日处理餐厨垃圾 200 吨，年产生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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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438 万 m3，项目于 2010 年 9 月 1 日取得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项目

备案证（昆发改企业备案〔2010〕089 号）（见附件 24）；2010 年 9 月，昆明

清缘润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昆明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了项目一期工程的

环评工作；2015 年 4 月 8 日，昆明清缘润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取得了昆明市环

境保护局文件《昆明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对<昆明市城市餐厨废弃物处理示范项目

（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昆环保复〔2015〕154 号）（见附件

12）。2011 年 4 月现有一期工程动工建设，于 2015 年 12 月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2017 年 7 月 6 日投入运营。2019 年 5 月 14 日通过建设单位自主竣工环保验收。

现有一期工程餐厨废弃物收运范围覆盖昆明主城四区，包括全市大专院校食堂、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星级以上酒店和大型餐饮单位以及其他中等和中等

规模以下的餐饮单位及食品加工单位。 

现对一期工程进行技术改造，新建二期主体工程。新建一、二期综合预处理

车间，新建一套污水处理设施；新建餐厨垃圾预处理生产线 3 条，单线处理能力

20t/h，全厂餐厨垃圾处理规模为 470t/d；地沟油处理生产线一条，规模为 5 t/h， 

30 t/d。改扩建项目建成后餐厨垃圾处理规模可达到 500t/d，收运范围覆盖昆明

主城四区（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官渡区）以及呈贡区（含经开区），包括

全市大专院校食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星级以上酒店和大型餐饮单位

以及其他中等和中等规模以下的餐饮单位及食品加工单位。 

（1）改扩建工程内容和规模： 

本次一期改建的工程内容：部分工艺系统及建构筑物拆除，包括：原一期生

物柴油系统拆除； 原一期沼气提纯利用系统拆除； 原一期综合楼拆除； 原一

期门卫拆除； 原一期沼渣污泥脱水系统停用； 原一期预处理系统停用； 原一

期污水处理系统改作备用系统。 

二期新建内容：新建一、二期综合预处理车间，新建一套污水处理设施（处

理规模为 500t/d）；新建餐厨垃圾预处理生产线 3 条，单线处理能力 20t/h，全

厂餐厨垃圾处理规模为 470t/d；地沟油处理生产线一条，规模为 5 t/h， 30 t/d。

新建综合办公楼，新建一个收运车辆停车场，改扩建项目配套建设配电间及发电

机房等生产办公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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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于 2022年 11月 4日正式委托云南省建筑材料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对我公司“昆明市餐厨废弃物处理一期技改、二期扩建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并于 2022年 11月 8日-2022年 11月 28日分别通过现场张贴及建设单

位所属集团公司北控水务官网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现场张贴公示地

点位项目所在地经开区官委会（云南自贸区昆明片区、昆明经开区公示公告栏），

网络公示网址：https://www.bewg.net/。公示内容有：①建设项目名称、建设

内容等基本情况；②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③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④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⑤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详见公众调查参与截

图。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

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

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项目建设单位于 2022年 11月 4日正式委托开展工作，首次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公开时间开始为 2022年 11月 8日，在 7个工作日范围内，且本项目第一次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的内容已涵盖《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的内容，

因此，本项目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途径、主要内容及日期均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公开网络发布网址：

https://www.bew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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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张贴 

在建设单位正式委托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8 日在项目所在地经开区官委会的云南自贸区昆明片区、昆明经

开区公示公告栏上以张贴公告的形式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告。 

 

图 1-1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4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告在 2022 年 11 月 8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8 日公示期间，无公众对本项目公开的环境信息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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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本项目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信息公告，发布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4 日，具体包

括：①项目情况简述；②与当前政策、规划的符合性；③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

影响及减轻预防措施的概述；④环境影响报告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⑤公众

查阅环境影响报告的方式和期限，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⑥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告的公开时限为 2022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4 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的建设单位征求

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且本项目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告的内容已涵盖《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中应包含的内容，因

此，本项目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及日期均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本项目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4 日分别通过现场张贴、集团公司网站公示、当地媒体（报

纸）三种方式进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现场张贴公示地点位项目所

在地昆明市经开区城市管理局，网络公示网址：https://www.bew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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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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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张贴 

 

 

图 1-2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3.2.3 报纸 

同时，本项目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3 日在当地主要媒体云

南信息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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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22 日第一次报纸公示（第七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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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24 日第二次报纸公示（第七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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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评报告书查阅场所设置于昆明清缘润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并在

北控水务集团官网（http://www.bewg.net/）链接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公众

可到昆明清缘润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查阅或到北控水务集团官网自行下载。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告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对

本项目公开环境信息的反馈意见。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上述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来电来函，无公众对本项目公开的环境信息反馈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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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1）公众意见调查方法 

本评价公众参与调查方法为首先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4

日在北控水务集团官网（http://www.bewg.net/）发布了该项目的第一次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公告。将项目的建设内容等信息告知当地公众，并采用当面询问和发放

调查表相结合的社会调查方法获取信息反馈，对反馈的信息进行讨论、评估、汇

总。调查表由被调查人填写。 

（2）公众参与组织 

为了方便公众参与公众开展，确保公众参与调查信息真实、客观，本次公众

参与调查由项目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实施随机抽样调查个人公众及社会团体公众

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 

（3）公众参与调查情况 

①调查情况 

为了能全面反映工程涉及区域居民对技改项目的意见，使调查对象更具有代

表性，真实地反馈公众的意见，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开展了该项目公众

意见实地调查。接受调查的公众代表主要为附近阿拉乡白水塘村、阿拉乡金线洞

村、黄土坡水海子村，阿拉乡白水塘村发放调查表 42 份、收回 42 份，阿拉乡金

线洞村发放调查表 15 份、收回 15 份，黄土坡水海子村发放调查表 10 份、收回

10 份，共发放调查表 67 份，收回 67 份，收回率为 100%。 

本次公众参与社会团体调查表共发出 12 份，收回调查问卷 12 份，回收率为

100%，调查单位主要为项目评价范围内所涉及到的村委会、企业、学校。 

表 4-3      公众参与调查（团体）名单 

序

号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

或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地址 

1 昆明云生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91530100MA 

6NW1E3X4 
13013315568 阿拉乡白水塘 

2 云南南方制版有限公司 
 

13888975418 阿拉乡白水塘 

3 云南灿濠木业家具有限公司 
 

13808704478 洛羊街道黄土坡一组 

4 江苏巨一照明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13354623397 阿拉乡白水塘 

5 昆明衡融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13987111529 洛羊街道黄土坡一组 

6 昆明熠炎门业有限公司 
 

13619690429 洛羊街道黄土坡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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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15925238081 经开区安石公路 14 公里处 

8 
昆明市官渡区阿拉街道办事处阿拉

社区居民委员会   
阿拉社区居委会 

9 
昆明市官渡区阿拉街道办事处清水

社区居民委员会   
清水社区居委会 

10 云南闽星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3888952538 阿拉乡白水塘 

11 昆明盟客来视屏有限公司 
 

13078789878 阿拉乡白水塘 

1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13759443644 洛羊街道黄土坡 

调查对象涵盖受拟建项目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的人群，以项目评价范围内地区

为主要采样区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本次公众参与个人调查包括项目

评价范围内的村民和工作人员，涉及人员较为全面。受项目直接影响的群众占总

调查人数的 100%，充分了解村民的需求，在项目建设的同时，保证村民的利益

最大化。 

调查表采用随机发放的形式，被调查者年龄覆盖各年龄段。 

本次团体调查采用定性发放调查表，包括项目建设范围内设计的企事业单

位、学校、利益相关的政府部门等，调查对象均是由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团体

或单位。 

从调查的普遍性来看，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具有较好的全面性及代表性。 

②调查结果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各社会团体及群众均没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

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公众均未提出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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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项目环评技术咨询合同； 

（2）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告（云南自贸区昆明片区、昆明经开

区公示公告栏公示图片）； 

（3）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告（网上公示图片）； 

（4）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告（昆明市经开区城市管理局公示公

告栏公示图片）； 

（5）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告（网上公示图片）； 

（6）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告（报纸公示图片）； 

（7）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个人）67 份； 

（8）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团体）12 份； 

（9）昆明清缘润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对公众参与报告客观性、真实性

负责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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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昆明清缘润通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昆明市餐厨废弃物处理一期技改、二期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

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来电来函，无公众对本项目公开的

环境信息反馈意见。我单位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昆明市餐厨废弃物处理一期技改、二期扩建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

由昆明清缘润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昆明清缘润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3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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